
滕州市博物馆科普服务宗旨

为贯彻落实《科普法》，切实加强我馆的科普工作，利

用我馆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人力资源、科研设施资源和网

络媒体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宣传科学思想和保护文化及其传承优秀历史文化观念，提倡

科学方法，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出积极贡献，特

制定本办法。

1、馆内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带头学习科技知识，自觉

提高科技素质和领导能力，重视科普宣传工作。

2、对全馆员工展开科普知识的培训教育，宣传科普工

作的重要性，阶段性开展相关内容的讲解和培训，鼓励全馆

员工积极投身科普事业，力争使全馆员工成为合格的科普宣

传员，随时随地地为参观者提供优质的讲解、导游、科普知

识等方面的服务。

3、全馆成立科普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订全馆的科普

工作规划，领导全馆的科普工作。

4、加强对全馆现有科普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形式、科

普教育渠道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物资源、历史资源、



人力资源和网络媒体资源等优势，定期更新科普内容、不断

丰富科普形式。利用影响遍及全国的电视、报纸、网络等传

统及新媒体资源，通过介绍我馆文物知识、展览、历史文物

等方面的重大科研成果，以专题片、纪录片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在馆内展厅。

5、加强科普队伍建设，以文物专家和宣教人员为主体，

不断扩大和充实科普力量，在全馆全体员工、网络报纸电视

从业人员、广大青少年学生中发展科普志愿者队伍。

6、为鼓励全馆员工积极投身科普事业的积极性，单位

定期开展表彰活动，表扬并奖励在科普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

7、全馆对有关科普专用设施维护及科普经费等实行优

先安排的原则，以保证科普宣传的质量。科普工作还必须有

总结，每年都必须将年度科普工作的实施和效果进行书面性

的总结并上报，查漏补缺，吸取经验教训，并且置顶下一年

的科普工作计划。

8、加强《文物安全保护法》的宣传，为提高全民文物

保护意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